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智链蓝海创新工作室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室”）建设运

营，强化激励约束机制，充分激发工作室成员的创新热情与工作积极

性，提升工作室创新能力、技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依据上级关于

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的相关要求，结合工作室实际，制定

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工作室全体成员，考核奖惩工作坚持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、客观的原则，以工作实绩为核心，兼顾过程管理与成果转

化，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反映工作室及成员的工作成效。

第三条 工作室考核奖惩工作由工作室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实施，接受

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与监督。

第二章 工作室综合考核

第四条 考核分类 工作室综合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综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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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年度考核：每年开展一次，一般于次年 1 月完成；

2.综合考核：每 3 年开展一次，结合年度考核情况进行全面复盘评估。

第五条 考核实施形式 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台账资料、座谈交流等形

式开展，确保考核全面深入、客观准确。

1.听取汇报：工作室负责人向领导小组汇报考核周期内工作计划落实、

目标完成、创新成果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规划等情况。

2.查阅台账：对照考核指标，查阅工作室年度计划、工作总结、创新

项目档案、培训记录、学徒培养资料、经费使用凭证、成果转化证明

等台账资料，核实工作开展情况。

3.座谈交流：与工作室成员、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等进行座谈，了解

工作室运行机制、团队协作、技术引领、人才培养等实际情况，收集

意见建议。

第六条 考核内容 主要从计划实施、创新成果、技术管理、经费使用

四个方面进行考核。

1.计划实施：年度工作计划的制定科学性、推进及时性、目标完成率，

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并报备。

2.创新成果：技术创新、工艺改进、设备改造、产品优化等项目的数

量与质量，成果的先进性、实用性及行业影响力。

3.技术管理：技术标准制定、专利申请、技术成果归档等管理工作的

规范性，是否建立完善的技术资料管理体系。

4.经费使用：专项经费的专款专用情况、使用合规性、预算执行率及

资金使用效益，是否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。



第三章 成员成果考核

第七条 考核对象与范围 工作室全体成员在考核周期内参与的创新

课题数量、课题的成果价值、以及每个课题贡献程度。


